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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付方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、区各委办局、区各直属单位、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付方胜同志任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副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

顾宏图同志任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蔡春燕同志任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免去其临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；

石昌民同志任海门港新区管委会副主任；

陈杰、俞坤同志任临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；

张佳淞同志任三厂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；

张庆鹏同志任三星镇天补办事处主任，免去其悦来镇万年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张强强同志任常乐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其常乐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站长）职务；

季佳靓同志任常乐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站长），试用期一年；

陈文韬同志任正余镇王浩办事处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

赵睿智同志任悦来镇万年办事处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

免去陈颖玺同志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丁波同志包场镇政法和社会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俞浩、徐栋桢同志临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茅弘毅同志三厂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，保留副科职待遇；

免去徐华同志三星镇天补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免去吴康华同志正余镇王浩办事处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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